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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华大基因健康医疗产业园投资进展 

暨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管理委

员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

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在协议期内投资4.7亿元人民币建设“青岛华大基因

健康医疗产业园”项目。公司于2019年8月完成了上述项目实施主体即全资子公司青

岛青西华大基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青西华大”）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全资子公司青岛青西华

大于2019年9月在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的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

动中，竞得57,123平米的HD2019-3129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该局签订

了《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发布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

“巨潮资讯网”）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

《关于与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3），于2019年8月12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青岛华大基

因健康医疗产业园投资进展暨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9），以及于2019年9月17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青岛华大基因健康医

疗产业园投资进展暨全资子公司签订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6）。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青岛青西华大近日与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就该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事项签

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续青岛青西华大将按合同约定支付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及税金，并办理相应权属证书等事项。本次青岛青西华大竞

拍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让人：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受让人：青岛青西华大基因有限公司 

（二）宗地编号：11-6-10-450 

（三）宗地面积：57,123 平方米 

（四）宗地位置：黄岛区中德生态园十二号线以西，生态园 3 号线以南 

（五）宗地用途：工业用地 

（六）出让年限：50 年 

（七）出让价款：人民币 1,654 万元（不含契税、基础设施配套费等税费） 

（八）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

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有利于推进以该地块为建设用地的青岛华大基因健康医

疗产业园项目的进一步落地实施。该项目投产后将为公司未来的产业升级提供保障，

有利于增强公司综合竞争优势，对公司未来的业务拓展与产业布局具有积极意义和

推动作用。项目投资资金将通过自有、自筹等方式解决，根据项目进度分期逐步投

入，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此次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后，还需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该宗



用地的建设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项目实施过

程中可能受有关部门审批手续、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

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后续公司会按照当地相关部门要求，积极推进

项目建设实施工作，公司将根据后续项目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青岛青西华大基因有限公司与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8日 


